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辦理111年度消防小尖兵活動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8月20日內授消字第1020824287號函。

二、本局111年度防火宣導執行暨評核計畫。
貳、目的：透過活動之實施，以吸引國小學童主動、踴躍參加各種消防活動，提昇其防火、防災及避難逃生基本應變能力，落實防火教育往下扎根之工作，並進而帶動其家庭成員之防災知識，作為全民消防之引點。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二、執行單位：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各大、分隊。

三、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肆、實施期程：自111年3月14日至9月30日止。

伍、辦理對象：國小4、5、6年級學童。

陸、辦理項目：

1、 辦理項目計有神射手、天降神兵、第一家庭、網路高手、火焰殺手、現代叢林之王、「心」「技」戰將、創意大師、消防智多星、疑雲密佈等10項目。

2、 辦理本活動時，請依上述項目，擇其中4至5項辦理學童體驗。
3、 為降低住宅火災致人命傷亡事件，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亦請執行單位透過此活動加強宣導。
柒、宣傳方式：

　一、請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函知所屬國民小學並鼓勵學童告知家庭所有成員踴躍參與各項消防活動，以落實家戶防火宣導工作。

二、活動期間請各單位運用新聞媒體、電腦網站、動畫看板等加強宣導。

捌、其他：

1、 各大隊請預先規劃辦理行程表（如附表），並陳報本局火災預防科備查。

2、 本案活動成果資料請各大隊彙整各承辦分隊資料，以大隊為單位，將辦理成果燒錄成光碟片於111年10月31日前逕送本局火災預防科彙辦。
3、 辦理本案活動期間，應隨時注意自身及學童安全，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
玖、督導考核：本案由局長、副局長、秘書視狀況不定時前往督導執行情形，另業務承辦科科長、承辦人依計畫前往督導執行情形。

拾、獎懲：

一、消防小尖兵活動辦理結束後，各大隊業務承辦人請就本案得（出）力人員，依規定陳報本局辦理敘獎，其獎度、獎額分配如下：

第一大隊─嘉獎2次7人次、嘉獎1次22人次（合計29人）。

第二大隊─嘉獎2次6人次、嘉獎1次18人次（合計24人）。

第三大隊─嘉獎2次6人次、嘉獎1次18人次（合計24人）。

第四大隊─嘉獎2次3人次、嘉獎1次10人次（合計13人）。

二、辦理本案出（不）力人員，依相關規定予以獎懲。

拾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表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辦理「消防小尖兵活動」行程表

	單位
	辦理地點
	辦理日期
	辦理時間
	參加學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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